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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的存在由來已久，近年在生活壓力漸增下，毒品濫用的

問題愈演愈烈，此可見諸於我國吸毒入監人數以及毒品吸食的再

犯率屢創新高。政府為了抑制社會毒品濫用的問題，減少犯罪與

社會危害，遂推動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政策措施，希望能結

合政府與民間的資源與力量，共同進行反毒作戰。為了對此政策

的形成與運作有更深入的了解，本研究以現有反毒文獻較缺乏的

政策執行過程面向切入，運用政策網絡縱貫面的觀察架構，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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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切面的要素分析，並透過深度訪談與次級資料分析，企圖了解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互動結構與關係發展的過程。  

本研究發現該政策主要是植基於應急式的反毒政策推動，為

了因應漸趨嚴重的毒品問題，政府採取運用現有的組織資源方式

來做政策推動，在此資源侷限下，主責的中央政府官員採取建立

網絡、遊說指導策略，主責的地方政府官員則採取尋找資源的策

略，在其策略運用的過程之中，中央與地方的毒品防制網絡漸趨

形成。雖然該網絡的形成是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政策的最主要

貢獻，但是系絡的資源困境仍阻礙反毒網絡的發展與持續深化。

從任務編組的人員配置到反毒業務的金額補助有限，不只使主責

的單位面臨難以負荷的問題，也使網絡中的其他行動者傾向被動

配合，沿襲舊有的反毒政策推動內涵，實際產生的政策變革有

限，組織間的連結也呈現弱連結型態。除此之外，在地方反毒網

絡的擴展與反毒醫療、輔導信念的執行過程中，主責的中心人員

也面臨吸毒犯心理依賴強烈與病識感不足的困境，前者所導致的

高再犯率使得民間資源普遍投入的意願不高，後者則為吸毒者配

合意願不高讓政府的輔導措施面臨難以推動的困境。上述的困境

使得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現行運作面臨發展的侷限，本研究

基於此運作的實際情況與問題的了解，嘗試提出改善的短、中、

長期政策建議。  

 

關鍵詞：毒品政策、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政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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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年來毒品的危害性日益嚴重，吸毒犯為滿足吸毒的欲望與要

求，不惜鋌而走險從事各項犯罪行為，而毒品所帶來的龐大經濟利

益更讓社會的毒品交易層出不窮，種種都對社會治安帶來的極大的

危害。我國毒品問題的嚴重程度，可從因施用毒品而入監的人數來

觀察，從 1999 年的 1881 人，到 2006 年的 11134 人，
1
 成長將近有

六倍之多。若從在監受刑人的主要罪名統計來看，因毒品入監的受

刑人一直高居首位，
2
 遙遙領先其他犯罪，成為監獄受刑人的主要

組成份子。除此之外，毒品犯的累再犯率居高不下（法務部，2009），

種種皆顯示毒品對於社會的危害愈演愈烈。  

毒品衍伸的犯罪與社會問題，對國家、社會造成重大危害，不

只戕害國人的身體健康，因吸食毒品引起的竊盜、搶劫等犯罪行為

對於社會治安亦危害甚鉅。近年來，愛滋病的傳染又成為毒品的新

危害。我國愛滋病感染人數在 2004 年以後呈現爆炸性的增長，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靜脈毒癮者的感染人數急遽跳升，從 2003 年的

80 人，一下子增加到 2004 年的 630 人，2005 年此類增加人數更達

到 2455 人（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7），讓愛滋感染人數以倍數增

長，情況有急速惡化的跡象。此一嚴重態勢逼得政府不得不趕緊採

取因應措施，行政院於 2005 年核定「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

                                                        

1. 參照法務部發布的網站統計資料，在因毒品施用而入監的統計上，網站發布的統計資料

僅統計到 2006 年，2007 年的統計資料中不再出現此一項目的統計，在此先說明。 

2. 因毒品入監的受刑人數包含純製賣運輸、純施用、製賣運輸兼施用以及其他等與毒品有

關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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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5），並於 2006 年召開的「毒品防制會報」，

首度將愛滋毒癮減害計畫納入政府的戒毒政策（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2006），從 2006 年開始在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及台南縣試

辦清潔針具計畫與替代療法，並於 2006 年 7 月與 8 月擴大辦理，施

行範圍逐漸涵蓋全國（顏純左，2007），從務實的減少損害觀點處

理毒癮犯的愛滋感染問題。  

事實上「減害」(harm reduction) 做法在一些西歐國家已行之有

年，其最早可見於 1920 年英國 Rolleston 委員會對於毒品政策的建

議，而荷蘭、英國、瑞士、德國早已採用減害做法處理毒品問題  

(MacMaster, 2004)。近來減害觀點成為關注的焦點，最主要是由於

之前美國所主導的毒品禁絕政策面臨了空前的挑戰，毒品吸食者所

造成的愛滋病、B 型肝炎、C 型肝炎感染率逐漸飆升，使得各國重

新檢視原先禁絕與懲罰觀點的毒品處遇措施，將焦點從刑事查禁的

面向轉向公共健康層面的思考。換言之，減害的計畫與做法是把目

標擺在減低毒品所造成的相關危害，而非毒品使用的本身  (Lenton 

and Single, 1998)，採取務實的清潔針具計畫與美沙冬維持療法等，

減少因毒品吸食造成的公共健康問題。  

減害療法與相關輔導措施的施行不只是使我國政府對於毒品問

題上採取務實的應對措施，更蘊含了更深層的觀念轉變。就歷史發

展而言，
3
 我國對待吸食毒品者常是以犯罪觀點的思考方式，諸如

清朝與日據時期曾採取純正的犯罪觀，醫療觀點雖在日據時期中後

期就已出現，並延伸至肅清煙毒條例時期與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時

                                                        

3. 主要參考柯雨瑞（2006）的歷史研究與時期劃分，其將我國的毒品品政策歷史發展分為

四個時期：清朝時期（1839-1895 年）、日據時期（1895-1945 年）、肅清煙毒條例時

期（1955-1998 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時期（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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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但是在吸食毒品者的定位與處遇上，仍是偏向於「犯人」的思

考模式，將藥物成癮者入罪化一直主導著社會與政府的思維與做

法，從而將吸毒者貼上了行為偏差、危害社會的負面標籤，缺乏社

會的關懷與適當的協助。由愛滋病的蔓延所採取的減害療法與政府

相關的資源協助措施，使得藥癮者得到更多的關懷與照顧。現今務

實觀點的做法與重視毒品出獄者的就業、輔導協助，讓原先的思維

從光譜一端的犯罪者，逐漸朝往「病人」的一端移動，對於吸毒者

的定位上有了觀念上的改變。  

上述減害計畫的施行，使政府的毒品政策從以往的緝毒、拒毒

為主導的政策作為，轉至以戒毒為首要目標，希冀從毒品使用率的

降低來進一步改善社會治安。此減害計畫的具體落實需要地方政府

單位的協力與合作，同時為了減少吸毒者再犯率居高不下的問題，

亦須結合政府資源與聯繫，對於出監的毒癮犯進行心理輔導、追蹤

輔導與就業協助，將毒品的防制面進一步擴大。基於此考量下，行

政院在 2006 年 6 月 2 日的毒品防制會報中，由行政院前院長蘇貞昌

指示推動縣、市地方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之後法務部即著手推

動全台 25 個縣市的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建置（詹中原、張筵儀，

2007），在法務部的推動下，各縣市相繼於 2006 年成立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採「任務編組」的方式，設置方式多為中心置主任一人，

由縣長兼任；副主任一人，由地方副縣長或主任秘書兼任；下分設

四組，組長依任務分組由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衛生局等局長

依所設組別兼任，分別負責毒品的預防宣導、追蹤輔導、轉介治療、

工作計畫訂定與會議召開。  

在如此立意良善的組織機構設置下，究竟現實運作中的真實圖

像到底為何，為本篇研究的主要動機。長期以來政府的毒品政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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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常是各機關各行其事，機關間橫向的整合與聯繫不足，此常產生

各機關間步調不一、資源的重覆浪費、毒品查緝上相互踩線等弊病，

而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設立，主要目的在於整合社政、教育、

檢察、醫療、更生保護等資源及各有關機關，統合辦理地方反毒事

務（施茂林，2006），讓毒品政策推動更具成效。不過這樣的努力

在前述再犯率的討論中，某種程度而言算是未顯現出成效，再加上

重複吸食毒品事件時有所聞，皆顯示毒品輔導戒治作為上的缺失與

不足，引起本研究針對目前地方的毒品防制政策運作內涵的研究興

趣，意圖針對目前地方毒品防制政策的主體－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的政策形成、現實的業務推展、人員互動與資源連結等情況，進

行過程性的解析，以對於政策執行的結果有更深層的了解。  

由於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政策形成與運

作內涵，不只涵括政府機關的互動、連結，更深入探討政府與民間

互動、合作的實質內涵，期能了解中心運作的真實情況。在此研究

的關注焦點之下，政策網絡的理論概念是比較合適的分析視角，因

為政策網絡理論的主要內涵在於政府機關與各種不同的政策社群  

(policy community)對於某特定政策議題，所形成的不同政策領域  

(policy domains)間的互動關係（吳定，2003），其可視為利害關係

人與國家機關或是政府部門間的互動關係或模式，對於關心的議題

進行溝通或協商（朱鎮明，2005），與本研究所探討的焦點－「互

動」密切相關。除此之外，政策網絡理論發展跳脫傳統多元主義與

統合主義理論發展的侷限性，適宜作為描繪政府與利益團體關係、

互動的分析概念工具，因此本研究將以政策網絡作為主要的理論分析

視角，探討以下研究問題：地方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政策形成過程與運

作過程中，中央與地方行動者互動與網絡關係之動態樣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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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毒品政策議題研究的檢視 

我國毒品政策議題的研究，從研究的實質內容來看，大致可以

分為以下五類：  

(一) 國外政策的引介 

國外的反毒政策與做法，一直是我國師法與參考的對象，因此

國外毒品政策作法與經驗的引介就成為我國毒品政策研究議題的一

部分。相關研究依研究內容的差異，可分為三個部份，包括針對外

國緝毒工作的介紹（顏志榮，1995；郭崇武，2004）、國外毒品矯

治作法上的討論（林健陽、黃啟賓，2002；林健陽、柯雨瑞，2003；

陳祖輝，2003），以及國外整體反毒政策的概述，包含緝毒、拒毒

與戒毒工作的討論（黃富源，1994；郭翔，1997；吳秀貞、林珊汝，

2007；張平吾，2003），研究多為引介性質，將重點擺在國外反毒

作法與經驗的學習，就此部分與本研究的關聯度而言，探討的對象

與意涵殊異，兩者之間的關聯度不高。  

(二) 政策討論 

政策內涵的討論相較於前述國外政策引介的研究，研究的主要

目的在於對政策的內涵進行討論就研究文獻檢視上，可分為理論面

（李湧清，1998；詹中原、張筵儀，2007）與實務工作分析、討論

（駱宜安，2000；蔡震邦，2006；呂豐足，2005；江惠民，2007；

林鴻海，2008）兩個類別，此部分的研究內容與政策引介的部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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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策討論的研究切入點較為多元，研究的論述焦點較為豐富。

與本研究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議題相關的部份，共有江惠民

（2007）和詹中原與張筵儀（2007）兩篇研究，前者僅介紹地方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的設立與內涵，屬於介紹性質的研究。後者與本研

究的研究主體相同，同為討論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不過其是以

全球治理的面向切入，重點擺在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機制建

構」部分，探討全球化對於組織建構與政策走向的影響，兩者就研

究的內容與切入點而言，與本研究有很大的差異。  

(三) 政策倡議 

政策倡議的文獻可說佔毒品政策議題研究的絕大部分，此部分

文獻論述重點在於提出作法與措施的策略性建議。依其研究的主體

與範疇大致可分為國際合作面向與國內政策面向倡議兩部分，前者

研究議題包含兩岸合作議題（任海傳，2003；鄭幼民，2004；鄭幼

民，2006；徐名駒、施雅甄，2006；林健陽、柯雨瑞，2008；王華

富，2008；黃錫璋，2009）、整體的國際合作建議（王華富、朱正

聲，2007），或是針對國際反毒發展與犯罪情勢進行介紹，最後倡

議部分結合國內政策作為與國際合作（謝立功，2001；許皆清，

2006），從文獻檢閱來看，兩岸合作議題可說是大部份學者的關注

焦點。至於國內政策面向的倡議部分，包含毒品走私查緝（林錦村，

1999；黃富村，2000；任海傳，2004）、防制洗錢（詹德恩，2003）、

查緝航空貨運毒品走私（許連祥，2007），後者則有藥物濫用的拒

毒與戒毒工作的策略建議（程百君，1999）、藥物濫用監測系統的

建制（楊士隆，2007；朱日僑等，2008）、資訊系統的建立（陳泉

錫，2008），研究議題可說是五花八門，大多由研究者的實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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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驗進行問題描述與提出解決的策略建議。  

此部分與本研究議題相關的文獻，僅陳泉錫（2008）的研究內

容有部分觸及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討論，該研究對於地方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運作中的困境有深刻的了解，只不過其觀察傾向於組

織架構（任務編組）、人力與經費不足、評核與作業程序的部分，

至於中心人員互動、整合的觀察上，僅提及警察與毒癮者的對立角

色，內容略有涉及部門間步伐不一致的整合問題，但相關內涵的描

述缺乏，難讓人了解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運作、互動全貌，就

互動層面的分析與研究上，仍有待補足。  

(四) 政策過程分析 

毒品政策過程研究文獻主要在於討論政策執行過程的相關內

容，此部分包括對於對於其政策的規劃與發展的相關因素進行深入

剖析（陳勁，2005），以及政策執行運作過程進行研析（詹中原，

2007），這部分與本研究有關的文獻部分，詹中原（2007）的研究

可說是與本研究高度相關，該篇研究意圖探討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的執行過程，但是觀諸其質化訪談的對象多為政府官員，民間則

只有醫院的社工、心理師，觸及到民間團體較少，本研究意圖延伸

到與民間團體的互動行為討論。再者，該研究採多縣市的訪談為主，

主要目的在於概述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運作、聯繫情況，相較

之下，本研究是以單一縣市作為觀察點，對於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進行個案的深度描繪，了解政策推展的實況與互動關係的連結，

解析地方毒品防制網絡的真實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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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評估 

毒品政策評估的研究主要是以評估政策執行的成效作為主要研

究目的，包含以受戒治人為調查對象的量化研究（林健陽等，2001；

張智雄、柯雨瑞，2005），或是將調查對象擴及戒治人員與司法人

員的量化研究（林健陽、賴擁連，2002；張伯宏，2006）。此外，

亦有採質性研究進行評估者（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6），

或是以質性與量化結合的方式來評估成效者（林健陽、陳玉書，

2007），或是採取實驗法的評估方式（謝政憲等，2009）。此類研

究多是以政策利害關係人主觀性的評估為主，大部份皆是針對毒品

政策進行整體性的檢視與評估。就此部分文獻與本研究的相關性而

言，僅林健陽與陳玉書（2007）研究中稍有提及地方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的運作問題，但篇幅不多，實質內容的討論亦為不足，相關內

涵有待填補。  

綜合上述文獻的分析與歸納，在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議題

研究上，目前的研究仍有不足之處，本研究意圖針對此學術研究的

缺漏，將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執行的互動內涵、因素的拼圖予以

補齊，希望能更完整的整理出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運作的政策圖

像。  

三、政策網絡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的提出 

過去二、三十年間，美國、英國公共政策的學者廣泛利用政策

網絡的概念進行政策分析，美國文獻偏重「次級政府理論」、「鐵

三角」(Freeman,1965; Lowi, 1969) 及「議題網絡」(Heclo,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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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焦點放在少數的特權團體與行政立法部門與組織內部的利害

關係人非法的政治運作，強調的是重要行動者之間的人際關係，而

非著眼於組織間的結構性關係  (Marsh, 1998)。儘管學者間所持的立

場與見解有所歧異，然而皆關注政策互動過程與權力的運作，描述

政策互動的概念逐漸累積，以下將從政策網絡概念發展中找出政策

網絡文獻重要的分析要素，作為本文的研究架構與分析的基礎。  

(一) 資源依賴的論述到網絡類型學 

英國的文獻，早期最著名的為 Rhodes 的研究，Rhodes 在 1981

年的研究接受 Benson 的組織資源依賴的觀點，從組織資源的依賴與

交換探討政策網絡的連結關係，視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為一種「賽

局」(game)，過程中雙方利用資源的交換來影響結果。Rhodes 在 1988

年的研究中（Rhodes,1988），將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連結關係界定為

「中層」 (meso)的分析層次，並將政策網絡界定為「一群因資源依

賴而互相連結的組織，因資源依賴結構的差異而有所區別」(Rhodes, 

1997: 37)。論述中延續資源交換關係的觀察，結合宏觀層次的政府

特質的變遷分析，以此作為網絡關係變遷與政策結果解釋的關鍵因

素。  

除了強化解釋模型的論述外，更對於中央與地方組織的連結樣

態提出互動關係的連續體劃分，分類中將網絡關係依整合程度、穩

定性、排他性、主導的利益由高至低區分為政策社群、專業網絡、

府際網絡、生產者網絡與議題網絡，將原先鬆散的政策網絡概念作

系統性的連結，並強化「網絡特性」的差異與區分。  

Rhodes 的類型論述引領了政策網絡概念發展的新方向－類型

學，讓後續的學者陸續投入網絡特質的區分與概念架構的論述。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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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為 Wilks and Wright (1987)，其在 Rhodes (1986)的研究之後，嘗

試提出另一種英國政府與工業關係分類架構。其將政策網絡界定為

「由資源依賴而相互連結的組織叢集  (complexes)，因資源依賴結構

的差異而有所區別」 (Wilks and Wright, 1987: 299)，承繼著 Rhodes

資源依賴的界定，將網絡視為一種交換關係運作的連結過程。該分

類架構主要是依照政策的範圍作區隔，從產業類別、生產類型（焦

點）區分出由寬到窄的行動者關係類別；之後，Van Waarden  (1992)

沿著 Katzenstein 的思考，視政策網絡為公私部門的宏觀連結關係，

依七個政策網絡的面向來劃分政策網絡的類型，這七個面向分別為  

(1)行動者；(2)功能；(3)結構；(4)制度化程度；(5)行為的規則；(6)

權力關係；(7)行動者的策略，依這七個面向將早先學者提出的政策

網絡概念類型做一個統整與分類；Jordan and Schubert  (1992) 對

於政策網絡的界定採 Hanf’s 的觀點，視政策網絡為「在政策制定的

過程中包含大量的公、私部門行動者，其是從政府和社會的不同層

級與功能領域而來」(Jordan and Schubert, 1992: 11)，將政策網絡的

概念依參與者的數目、網絡為部門或跨部門的，以及穩定的特質來

加以歸類。  

綜合上述的發展來看，政策網絡類型學在 Rhodes 的引領下呈現

多樣的發展，不過各個論述不是囿於論述的獨特性用法，或是分類

架構龐雜而模糊，在學術運用與發展有限。綜合來看，Rhode 研究

論述對於本研究較具啟發性，資源與權力互動的討論可以說是該論

述的重要內涵，
4
 其解釋了網路行動者互動的行為依據，在政策網

                                                        

4. 本研究就資源要素部分，檢視資源類型的相關論述(Rhodes, 1981; Leach and Percy-Smith, 

2001)之後，考量與本研究相關的適切性，以人力、資金、權威、資訊做為研究討論內

涵。而權力互動則以「權力互動結構」來分析，探討行動者之間權力的分配與互動結構。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實際運作  123 

 

絡的行為探討中實具有重要性，宜納入本研究的分析要素之中。  

（二）強化概念解釋力的多項嘗試 

類型學的討論為政策網絡的概念發展帶來了多樣性，但是卻無

助於其概念的實質解釋力的提升與理論發展，對此學者進行了諸多

嘗試，首先是 Rhodes 在 1992 年與 Marsh 的研究中（Rhodes and 

Marsh,1992），深化政策網絡分類與內涵的論述，將政策網絡的分

析焦點從政府的行動者擴大為政府與民間組織的互動行為分析，修

改原先連續體的區分，僅強調政策社群與議題網絡兩個端點的位

置，視其為理想型  (ideal type)，並針對此兩個端點作內容的深化論

述，最主要的創新在於對整合程度的內涵進行擴充，納入網絡結構

的互動頻率、持續性與共識的內容，強化整合性的討論。此一論述

使政策網絡的概念走向「解釋性」運用，把政策網絡的結構特性與

政策結果作因果關係的解釋性連結，在政策網絡概念的理論化進程

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除了針對網絡特性進行深化描述外，與其他理論的結合亦是學

者嘗試的方向之一，例如有提出結合「理性選擇理論」的主張  

(Dowding, 1995: 136)；有的認為資源依賴與對話理論是可行的選項

之一  (Bogason and Toonen, 1998)；亦有人認為倡議聯盟架構、知識

社群、議程設定與動態平衡理論可以填補政策網絡內涵的不足  

(Peters, 1998)；或是有學者結合學習理論的發展，認為學習的認知

觀點提供了網絡內部動態運作的實質內涵，以此解釋英國經濟政策

的變遷  (Pemberton, 2000)。  

再者，建立模型也是學者嘗試的方向。Marsh and Smith (2000)

延續新制度論的結構與行動者結合的思維，再加上結合宏觀、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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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微觀的因素分析，提出「辯證模型」的分析途徑，關注在網絡結

構與行動者、政策網絡與系絡、政策網絡與政策結果之間兩兩因素

相互影響的辯證關係，並以此模型分析英國農業政策網絡的發展與

演進，採互動歷程的分析方式，逐一檢視各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

以及對於政策網絡與政策結果的解釋。該解釋模型有兩項核心的論

述，一是結合結構與行動者的觀察、研究，另一項核心論述則為「辯

證」觀點的思維。在解釋政策結果變遷的思維上，從早先 Marsh and 

Rhodes (1992)關注於結構特性，轉變為時間歷程性的解釋，著重於

政策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性探討。這樣的研究方向讓結構與行動者

互動的影響與結果能有詳細的觀察，網絡的互動行為亦能有深入的

認知。  

Kisby (2007)接續其研究模式，認為此模式忽視了「信念、想法」

的面向，指出行動者所抱持的信念、動機不一定如理性選擇學派所

言，與特定利益掛勾，信念對於政策結果實則有獨立的影響，將原

模式加入信念上的分析因素，稱新的分析模式為理念  (ideational)

途徑。  

綜觀上述的學術進展，Marsh and Rhodes (1992)在結構特性的闡

述，使得政策網絡概念對於政策結果差異的解釋性有所提升，不過

結構特性的重視也突顯了忽視個體行為層面的動態運作的缺失；至

於理論結合的嘗試上，多僅止於學者的倡議，實質結合的研究較為

欠缺；解釋模型為政策網絡概念因果關係建立做了較新穎的嘗試，

不過在嚴謹的因果推論上卻面臨政策發展的複雜歸因，難以建立可

驗證的通則，該模型僅能說是一種觀察點或分析視角，理論化的進

展上仍為有限。然而，在其模型的個案論述中採取的行動者歷程性

的互動分析，以此檢視網絡互動的發展與行動者的自我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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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動者與結構的影響關係，為政策網絡的發展開啟了另一條論述

的路徑。  

此部分發展對於本研究的啟發上來說，模型中宏觀、中觀、微

觀因素的提出，可作為分析要素的分類參考。至於分析要素的內涵

上，新增了「行動者信念」對於政策網絡的影響檢視，此在中心反

毒作法（反毒信念）的推廣上，亦具實質的重要性，本研究將此納

入分析要素討論。  

(三) 關注行動者個體因素、歷程性觀點的發展 

追溯 Marsh and Smith (2000)政策網絡歷史性檢視論述的起源，

可溯及 Hay (1998)對於「織網」(networking)的論述，提出探討行動

者的策略途徑  (strategic approach)作為討論網絡發展的動態性論述

起點，以此超越以往政策網絡文獻中，偏向於結構與快照  (snapshot)

的論述內涵，企圖以行動者的策略行動、學習、行動者與結構之間

的相互影響關係，以及網絡的歷程性發展分析，補足政策網絡的發

展論述。Hay (1998)的策略途徑論述主體可分為二個部份，首先是

行動者與系絡的相互影響，參見圖一，這部分在行動者與結構觀結

合的思維之下，採取 Jessop 所發展的「策略關係途徑」論點，以策

略行動為中介，企圖整合結構、制度與行動者；
5
 另一部份為歷程

性觀點的檢視，這部份汲取歷史制度論的部分內涵，強調路徑依賴  

                                                        

5. Jessop 認為「我們必須涉入分析，看不同的決定因素如何結合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點上，

指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對一個特定結構的因果關係是必要或／和充分條件」（王振

寰，1996）。換言之，各種結構或事件的發生，都是特定時空條件下不同因素結合造成

的結果，其中涉及各種關係的相互折衝、對立、平衡。此觀點的歷史性看法，亦成為

Hay 論述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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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dependent)的政策網絡形成與演變，分別對於網絡形成與變遷

的過程提出初探性的歷程模式（圖二為網絡形成的模式），從網絡

建構、變遷、終結的演進模式探討中，再現網絡的動態發展  (Hay 

1998; Hay and Richards 2000)。  

 

 

 

 

 

 

 

 

 

 

 

 

 

 

 

 

圖一   在策略性選擇系絡下的策略學習  

資料來源：Hay (1998: 43)。  

 

 

 

 

 

策略行動者  

(個人或集體) 

策略計算：  

系絡中的策略形成  

策略性選擇

的系絡  

策略行動  

行動的影響：未來策略

系絡的部份轉化  

行動的影響：促進策略

知識；策略學習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實際運作  127 

 

 

 

 

 

 

 

 

 

 

 

 

 

 

 

 

 

 

 

 

 

 

 

 

 

 

 

圖二   網絡形成：形成策略聯盟  

資料來源：Hay (1998: 46)。  

 

共同策略議程

的認知與建立  

網絡形成：  

策略夥伴的招募，通常在出現

的網絡霸權主導之下  

不同的行動者

或組織  

不同的行動者

或組織  

織網(networking)：  

內部行為規範、內部治理模式的

建立與演進；內部層級的建立；

策略議程的演進與轉變  

出現的網絡體制：  

不同的網絡特性與特徵  

網絡招募的接續： 

網絡體制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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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的策略行動、關係的等個體面因素的關注，於近期研究

中獲得學者的共鳴。Lejano (2008)於東南亞烏龜島嶼網絡治理模式

研究中，提出「關係」建立的一種關懷結構，認為關係的建立與維

持是政策執行的主幹，其他的角色、規則、法規等元素則是依附在

此關係結構之上運作；Tantivess and Walt(2008)在愛滋病病毒藥物療

法施行過程的討論中，對於國家、民間團體的行動者策略與資源運

用 ， 有 詳 實 的 介 紹 與 討 論 ； Marsh 等 (2009) 在 英 國 鄉 間 聯 盟

(countryside alliance, CA)團體組織的研究中，結合行動者個別策略

與政策網絡類型學的研究，研究中亦納入了單一團體的行動策略討

論元素。  

前述個體行動策略的研究，都配合歷史的檢視視角，讓個體的

策略能在當時的結構與制度的「系絡化」分析中，有更清楚的輪廓

與了解，以此來看，行動者的個體策略行動討論必須搭配歷史性的

檢視角度，才能理解行動者的思考與行動路徑，兩者中缺乏任何一

項，都會使研究分析有所不足。  

    這部分研究對本文研究架構有極大的貢獻，其貢獻可分為兩部

分說明，首先，「行動者策略」的分析要素為連結結構與行動者的

重要因素，讓原先靜態的結構描述有了動態觀察的可能，具有分析

的重要性。其次網絡關係發展－織網的歷程性檢視，讓結構與行動

者的相互影響更能有所突顯，對於政策發展的討論能更完整與連貫。 

綜合前述政策網絡概念發展的重要內涵及其論述與本研究的相

關性，在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上，分為橫切面與縱貫面兩個部分，就

橫切面的分析要素而言，可分為個體、團體與環境層面三個部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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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討論，
6
 個體要素部分結合前面討論，共包含「行動者資源」、

「行動者策略」、「行動者信念」三個討論要素；團體層面則是以

行動者或組織之間的「權力互動結構」作為觀察重點；環境層面的

討論，在目前政策網絡概念發展中，尚未出現一個較為合適的探討

要素，基於此，本研究以「環境系絡」來統稱影響地方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運作的相關法規制度、事件等環境要素。以此個體、團體與

環境三個層面分別討論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網絡的形成與發展。  

除了橫切面的分析要素外，尚包含縱貫面的歷程性檢視架構，

此主要以 Hay(1998)的歷程性的織網論述作為討論內涵。本研究以

歷程性的觀察架構為經，三個層面的探討要素為緯，動態交織出地

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實際運作內涵，整體的分析要素與觀察架構

如圖三所示，藉此分析架構探討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關係發展

與政策執行的過程。本研究中所指涉的行動者涵括中央層級的政府

官員、地方政府官員，以及民間組織（包含地區性公會、心輔團體、

宗教戒毒組織），故在互動結構的觀察面上，主要是以這三個行動

者的互動結構、網絡連結的關係作為觀察重點。  

 

 

 

                                                        

6. 由於名詞的界定問題，本研究不以宏觀、中觀、微觀作為分析要素的區分，而是以觀察

的對象作為區分的依據，分為環境、團體與個體三個觀察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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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本研究的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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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在政府為了毒品問題所擘劃的良善制度設計的背後，實際的毒

品防制網絡發展歷程，以及真實的運作樣貌為何，為本研究的研究

重點。在此探索性的研究取向下，關切的焦點在於「如何」與「為

什麼」的研究問題，依義恩所論述的研究策略判準（義恩，2009）

來說，
7
 個案研究法是最適當的研究方法、策略。就個案對象的選

取上，本研究以單一個案做為研究標的，採取「極端或異常個案取

樣」和「關鍵個案取樣」兩項策略作為主要的取樣思考（巴頓，2008），

前者是以挑選目前地方毒品防制中心運作中，具有優異表現的地方

縣市作為研究個案，以此探討其中成功的形成模式與運作經驗，作

為其他縣市學習與仿效的依據；至於關鍵個案取樣的策略考量，主

要是關注於目前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運作的問題，延著前項策略

的思考，在目前運作良好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下，遭遇到的運

作困境與問題，則其他縣市必然面臨相同的處境，
8
 以這兩項策略

考量作為研究個案取樣的主要思維。  

實際的縣市選取作法上，由於法務部從 2007 年起即針對各地方

的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進行績效考評的聯合視導作業，並於視導結束

後，針對考評結果對各縣市進行評比，本研究以 2008 年的聯合視導

                                                        

7. 義恩的判準有三部分，即「研究問題的形式」、「需要在行為事件上操控嗎？」、「是

否著重在當時的事件上」，以此區分實驗法、調查研究、檔案記錄分析、歷史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五大研究策略。 

8. 依巴頓所言，關鍵個案取樣的重點在於「如果它在那裡發生了，它就會在任何地方發

生」。不過這裡需注意的是此處只做有限的推論，實際的情況仍依各地方的特殊性而有

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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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報告作為挑選的基準點，從評比的「特優」、

「優」、「良」三個等級中，以其中評比為「特優」的縣市進行研

究的取樣，選出一個縣市作為深度觀察與研究的標的，以此回溯探

究該地方的毒品防制網絡的形成與實際運作過程，希冀其中的成功

經驗能成為各地方的借鏡，並對於其中所存在的問題進行研析。  

本研究主要以深度訪談與次級資料兩種方法收集資料，研究時

間為 2009 年 5 月至 2010 年 2 月。深度訪談的對象選取上，由於本

研究以政策網絡理論內涵作為切入探討點，政策網絡關注於行動者

「互動關係」的討論上，故訪談對象以「互動關係有無」作為主要

的擇取判準，換言之，曾經與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有過接觸與連

繫的組織為本文研究的核心對象，透過訪談得知與中心有業務往來

的對象包含中央機關的法務部、衛生署人員、民間協力與合作的宗

教戒毒團體、心輔團體、職業公會人員，
9
再加上中心的人員，本研

究共選取 16 名訪談對象（請見下表一），採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對

涉及的組織負責人員進行深度訪談。  

 

 

 

 

 

                                                        

9. 這部分的操作方式主要是先接觸中心的主要負責人員，得到與中心有接觸的組織名稱與

主要接洽人員名單，以此來進行訪談人員的對象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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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訪談對象資料10 

職  務  代號  所屬單位  

法務部人員  C1 

中央政府單位  
衛生署人員 1 C2 

衛生署人員 2 C3 

衛生署人員 3 C4 

衛生局人員 1 L1 

地方政府單位  

衛生局人員 2 L2 

社會處人員  L3 

教育處人員  L4 

教育處人員  L5 

警察局人員  L6 

校外會人員
11

 L7 

地檢署人員 1 L8 

地檢署人員 2 L9 

宗教戒毒團體人員  P1 

民間單位  心輔團體人員  P2 

地區某職業公會人員
12

 P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0. 在此需一提的是訪談對象中衛生局與教育處各有人員兩名，前者是基於該局為中心運作

的核心單位，故挑選其中關鍵人員兩位進行深入了解；至於教育處則是負責人員有所變

動，基於歷程發展認識的必要而訪談兩位教育處成員，在此先行說明。 

11. 校外會全名為「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為教育部的組織單位，該組織人員在學校的反

毒業務與中心有協力、合作，故納入訪談對象。 

12. 地方職業公會人員的訪談，主要是因為中心主責單位在中心業務的推廣上，有納入地區

某職業公會的協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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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彌補深度訪談個體詮釋面的不足，本研究兼採次級資料收

集法，收集有關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運作的資訊，包含官方出版

品與新聞報導兩項，前者以政府的反毒政策出版刊物，以及地方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內部發表的宣傳和成果發表等出版品為主，後者則

是以聯合報系、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以及少數地區性報紙做為資料

收集的來源，企圖藉由次級資料的收集對於網絡發展系絡性的知識

有更完整的了解（參見表二），並對於受訪者的說法進行不同資料

來源的檢證。此外，本研究也針對不同受訪者的說法進行比對，以

三角驗證法中的方法的三角檢驗與來源的三角檢驗（鈕文英，2007；

巴頓，2008）進行，並透過對受訪者資料的回饋，以提升研究的可

信度與真實性。  

表二   研究要素的資料收集與訪談問題設計  

研究  

要素  

資料收

集方式  
資料收集的重點  訪談問題設計  

環境  

系絡  

深度  

訪談  

詢問在中心形成與運

作過程中，促成的個人

或事件的了解，並探詢

其中所遭遇的法規等

制度性的限制與問題  

 影響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成立

的關鍵事件與因素為何？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形成

與運作中，曾遭遇哪些法

規與環境的限制與阻礙？  

次級資

料收集  

新聞事件的報導、法規

與制度的規定、政府出

版品  

 

權力  

互動  

結構  

深度  

訪談  

權力互動關係與結構

的 討 論 （ 此 處 結 合

Marsh and Rhodes 的權

力均衡、支配性團體的

討論，以及後續關係建

立的歷程性討論）  

 在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成立

與運作中，有接觸哪些組織

團體與個人，過程為何？（關

係建立的歷程性探討） 

 在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成

立與運作中，主導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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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為何？（權力支配性的

討論） 

行動者  

資   源  

深度  

訪談  

探 詢 組 織 擁 有 的 人

力、資金、權威、資訊

情況與交流概況  

 在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成立

與運作中對於您組織的經費

有何影響？ 

 在參與中心成立與業務運作

的過程中，對於您組織的人

力配置與業務承辦有何影

響？ 

 在中心成立與運作的過程

中，您組織所扮演的角色或

負責的職掌為何？發揮哪些

影響力與貢獻？ 

 在中心成立的過程之中，

您組織在資訊交流的情況

為何？  

次級資  

料收集  

官 方 的 經 費 補 助 資

料、文宣品  

 

行動者  

策   略  

深度  

訪談  

詢問行動者在網絡形

成與業務執行的過程

中，對於內部組織的變

動與學習，以及外部關

係建立的做法  

 為了因應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的成立與運作，您組織

採取的推動作法與因應措

施為何？  

行動者  

信   念  

深度  

訪談  

詢問行動者就該組織

所持的防毒觀點與中

心減害醫療觀的分歧

與影響  

 您所屬組織對於毒品防制主

要抱持何種觀點？對於中心

的醫療輔導觀點的看法為

何？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醫療輔

導觀點的作法對您組織造

成何種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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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政策形成與執行 

本節以政策環境系絡、權力互動結構，以及行動者的資源、策

略、信念等元素探討「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政策議題形成與

織網的過程性內涵，著重於中央政府在「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政策推動的實質內容，一方面對於中心形成與推動過程進行了解，

另一方面對於毒品防制在政策規畫與執行時遭遇的困境進行論述。  

(一) 毒品氾濫與醫療觀點交織的政策議程認知與建立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政策實質蘊含的反毒政策思維的變革，

起源來自於 1989-1990 年代出現的甲基安非他命，當時政府對於該

毒品濫用未加以禁止。但是價格低廉促使藥物濫用爆發大流行，逐

漸加劇的毒品濫用問題但使政府不得不採取應對手段。其中涉及的

重要政策走向是「吸毒者」角色的轉變，從需求面切入的戒毒工作

思考下，原先以斷絕、嚇阻的刑罰犯罪思維加入了不同面向的思考，

吸毒者不再是原來認定的「犯人」角色，而是同時具有「犯人」與

「病人」的角色特質，反毒思維中病人觀念的加入引起了吸毒犯處

遇措施的極大變革，政府反毒措施中逐漸加入了戒毒的反毒工作。

然而實質政策作為上的變革，可以從各部會反毒措施的推動以及實

際的醫療變革兩方面來討論，首先就前者而言，各部會間的反毒措

施推動仍依循著原先部會的業務各自運作，鮮少合作與交流，
13

 各

部會在行政院院長的上級要求之下，進行單位工作執掌內的政策規

                                                        

13. 這項論點在與法務部人員的訪談中得到證實，其曾提及在替代療法實施之前，法務部與

衛生署在毒品戒治上幾乎是沒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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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與措施推動。整體來看，「部門化」分工特質與「應急」的任務

導向的會議組成為中心成立前的主要權力互動模式，
14

 而且此互動

是以法務部門為主導。在法務部主導的毒品政策中，由於各部會人

力兼辦、財政資源限制下，
15

 部會間的政策措施包含在既有部門的

政策內，政策措施的規劃與推動為分立的各自行動，彼此之間的聯

繫與合作少見，網絡型態的互動尚未成形。  

     其次，在政府分工下的戒毒政策嘗試中，環境因素使得吸毒

受刑人的處遇上改變有限。政府實際的政策變革主要在於矯正程序

的法規中將醫療的戒治作法納入現有的司法矯正機構，但在三項環

境因素的阻礙下，政府的政策實質變革有限：首先是戒治人力與服

務拓展的當時遭遇了國家的精簡政策，毒癮戒治的相關人力規劃與

經費爭取遭遇到了空前的困難；再者，當時的醫療戒治體系專業人

力與設備無法跟上法務部的規劃；最後，毒品戒治的高再犯率顯示

了醫療面向的幫助有限。在這三個因素的影響下，我國早先的反毒

政策實質變革有限。  

受限於吸毒者強烈的心理依賴與複雜的環境因素影響，使得醫

療戒毒的成功率並無法像預期般的大幅提升，於是「病人」、「犯

人」兩個角色定位的拉扯重新回到了「犯人」的嚇阻性思維上，換

言之，受限於醫療措施的成效有限，衛生署在戒毒政策缺乏可以推

動的政策方向，於是吸毒犯的司法處遇仍以監禁為主，更因醫療措

施納入司法處遇後帶來的法定刑度降低的規定，讓原先司法嚇阻的

效果降低，在兩邊都落空下，折衷的方案變成變相鼓勵毒品犯吸食

                                                        

14. 例如反毒會報原先設置的目的即是為了因應當時毒品氾濫嚴重的問題，組成行政院層級

的部會首長會議共同研商解決對策與措施，此任務導向的會議組成屬於「應急」的性質。 

15. 受訪者(C1)於訪談中表示毒品政策規劃與負責人員為「兼辦」的性質，毒品政策措施的

規劃與推動需視各部會的資源充裕程度與該單位的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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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致使毒品吸食的再犯率不降反升。
16

 

除了反毒政策變革有限之外，政府的漠視更促使毒品問題漸趨

升溫，
17

 當這樣的情勢結合了海洛因的物質濫用趨勢，成為整個社

會環境的重大威脅。2003 年海洛因吸食者的針具共用所引起的血液

傳染疾病急速升溫，其中愛滋病的傳染與流行如前所述，在 2004

年成為我國愛滋病感染原因的首位，到 2005 年更呈現爆炸性的大幅

成長，這樣嚴峻的態勢逼的政府衛生單位不得不採取必要的處理措

施，於是在參考國外減害作為之下推動「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

畫」，期望讓愛滋病的感染情況能夠獲得有效控制。  

減害計畫的政策推出有兩項重要的意義，首先它讓衛生醫療單

位找到了可以施力的重點，之前的毒品戒治措施成效的不彰以及國

家精簡與財政困難等因素之下，政府醫療衛生部門找不到一個推展

的政策重點，不過在針具共用導致的愛滋感染人數大幅成長之下，

社會的公共衛生問題讓衛生單位不得不採取主動的角色，積極的提

出解決的應對策略，在衛生單位的被迫介入之下，在毒品戒治上的

醫療資源與措施推展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其次，減害計畫若要更深

入的推廣，政府衛生部門與司法部門必須更深入的合作，在監獄與

矯正機構之中推廣減害計畫的觀念與做法，才能落實計劃的推動與

達成政策目標，因此衛生單位與司法單位的合作開始出現，法務部

人員在訪談中即表示：  

                                                        

16. 受訪者(L9)提到當相關配套沒做好時，對吸毒者來說反而會感受到刑度減輕，而有鼓勵

的效果。 

17. 此主要指反毒機制從原先行政院層級的「中央反毒會報」併入「行政院強化社會治安專

案會議」，反毒機制弱化為治安工作的其中一項。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員、經費刪減，造

成各部會僅能就現有的措施接續推動，難有毒品政策的嘗試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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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毒品戒治的部份，以往法務部與衛生署合作的機會很少，

因為這個替代療法，其實才有合作機會……它最主要是吸毒者常

因共用針頭感染愛滋病，那因為這樣其實對我們國家產生很大一

個衝擊…..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不得不合作，所以我們從九十五

年開始實施這個減害計畫，提供針頭，然後衛生機關開始入監所

做衛生教育宣導，那我們也強制在做一些宣導，教導我們的受刑

人，特別是吸毒者他們共用針頭的危害性… (受訪者 C1) 

除了減害計畫的合作以外，事實上戒治醫療資源亦在衛生署主

導之下，逐漸引入法務部門。  

上述的發展在政府首長重視治安的政策中，加深了變革的契

機。當時行政院長蘇貞昌一上任即強調治安為其施政首位，治安敗

壞的主因－毒品問題的氾濫於是成為政策檢討的對象，當時的法務

部長在上層重視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對毒品問題思考對策，於是從

減害計畫推展成效良好的發展中，看到了需求面戒治與輔導措施推

動的機會，意圖從根本性來解決毒品氾濫的問題。此外，重新恢復

設置的國家最高反毒會議－「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學者專家的

參與逐漸打破原先部門化的毒品政策規劃，在會報中地方政府反毒

工作的空白與政府部門的整合不佳問題被學者提出來討論，地方成

立跨部門的整合組織的政策建議進而被提出，就在法務部長尋求毒

品問題的治本措施、減害計畫的醫療戒治進展與專家政策建議三者

匯流下，著重吸毒者戒治處遇、輔導與資源協助的地方整合組織－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於是推出，由法務部研擬與推動。  

 這樣的政策形成過程，在組織的權力互動上有幾個重點。首

先，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推動，其根本是為了解決社會治安的

問題，故一開始就是基於行政院院長上級權力的要求與重視來推動

各部會思考解決的對策與措施，首長的權力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要

素。其次，恢復設置的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在會議組成的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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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中央反毒會報有些許的差異，原先全由政府單位參與的政策

主導會議納入了民間團體、專家學者身分的諮詢委員，改變了原先

中央反毒會報與全國反毒會議所採取的官方、民間分立的會議互動

模式，讓民間的專業與意見有更直接的參與，提升政策倡議的份量

與採納的可能，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此跨部門組織設置的政策推

出，專家學者的意見在其中扮演了催生的角色。再者，法務部基於

毒品政策的主責單位，在毒品防制政策上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於

是就在上級壓力、民間提升參與後的政策建議、法務部主導毒品政

策的權力互動關係下，再加上蘊含其中的環境系絡影響，共同形成

整個政策策略議程的的認知與建立，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政策

於是推出（參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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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環境系絡與權力互動交織而形成「策略議程的認知與建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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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部會的政策網絡形成與策略運用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整合組織的推動具有極大的創新與試驗

性，也蘊含著極大的困難，首先面臨到的是要做什麼的問題，地方

防制中心的設置不只是設置一個新的組織，是一項牽涉地方政府各

單位反毒業務的推廣與整合，由單一部會來主導本就是一項艱鉅的

任務。再來，由法務部來負責推動地方縣市政府的組織設置，面臨

到地方無對口單位的問題，讓法務部在如何執行推動上亦面臨困

難。
18

 另外，中心的推動設置缺乏法規命令與充足的資源挹注，對

於地方政府來說一來欠缺強制力，二來設置的組織必須部分依賴縣

府資源的挹注，
19

 在胡蘿蔔與棒子俱缺之下，更顯設置的困難。  

上述「做什麼」跟「如何做」的困難反映出原先反毒政策推動

中的業務人力「部門化」與「兼辦」的運作特質，此原有的互動關

係與行為模式無法滿足新的任務需求，必須在推動方式與作法上尋

求改革與突破，於是就在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任務推動需求

下，法務部負責人員開始了連結政府單位的網絡形成。在部長指示

推動與決定負責單位之後，被指定的負責人員開始著手研擬中心設

置的計畫與組織架構，在計畫內容部分，負責人員依循著需求面降

低的政策執行方向，將組織任務的重點擺在吸毒者戒治輔導與協助

措施的推動；組織架構的設計則依目前中央政府反毒任務的組別做

分組的參考，並結合前面所提的計畫重點提出初步的組織架構設

計，將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分成預防宣導、轉介服務、保護扶助、綜

                                                        

18. 法務部人員(C1)即提到跟地方縣市政府沒有任何隸屬關係，是政策推動上的一大難點。 

19. 例如一開始設立的時候僅有開辦費，人力的部分必須由地方政府負責。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實際運作  143 

 

合規劃四個組別。法務部將這些初步內容與計畫完成之後，實際推

動中心運作的任務規劃與措施就必須倚靠相關部會的專業與職掌，

於是法務部人員依計畫擇定參與的部會之後，依據行政院決議政策

的任務權力找到各部會負責窗口，
20

 透過聯繫窗口資料找到該部會

的承辦人員，進一步邀集各部會人員組成工作小組召開會議，集體

討論中心的運作內容，並在後續督導與推動中心措施上相互合作與

協商。工作小組的成立與會議的討論提升了中央各部會之間的聯繫

與溝通，開啟了以法務部為核心的網絡連結型態。  

那很重要的是各部會 ..必須把各部會的專業串聯起來，那我們針

對防制中心，然後幾個面向的一個組別，然後必須 ...然後他的上

屬機關，就是衛生署、內政部社會司、警政署，然後另外是勞委

會，這幾個地方的上屬機關我們必須要把他串聯起來，他下面才

有辦法做一些支援，甚至指揮系統的一個整合，所以我們就在中

央成立這樣一個跨部會的工作小組，然後來解決地方的問題。(受

訪者 C1) 

中央與地方垂直連結的整合部分，柔性勸說與輔導成為法務部

推動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政策的主要策略手段。首先在推動地方成立

的階段，前已提及法務部人員面臨地方無執行單位的困難，加上該

組織的設置僅有經費的挹注，
21

 人力方面必須從現有的組織單位中

挪移，在欠缺人力與法制化之下，法務部面臨強制力與權力不足的

問題，必須尋求地方政府有力人士的配合，才能順利推動中心設置

                                                        

20. 法務部人員於訪談中表示：「因為防制中心是行政院的決策，那既然要推動這樣的決策，

而且這個計畫報行政院核備的，所以當..已經擇定說工作小組的成員的時候，他們就必

須要指派負責的窗口」(受訪者 C1)，亦即在行政院決議的政策之下，各部會必須配合，

上級的權力是促成部會聯繫與合作的關鍵。 

21. 剛開始時為行政院第二預備金補助各縣市開辦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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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毒業務，於是地方縣市首長成為法務部人員鎖定的目標，
22

 運

用自己原有的指揮體系（各地地檢署檢察長）遊說縣市首長，採柔

性的勸導與說服策略希望地方首長能重視反毒業務，配合成立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在法務部持續不懈的遊說與努力之下，各地方政府

於 2006 年陸續設置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你今天如果是縣市首長，其實這個是很大一個問題，你要在我這

個地方成立一個機關，而且要長期運作，那你的經費呢？那你的

法令依據呢？那所以你要我成立，當這些都沒有的時候，你要我

成立，所以不管是道德勸說，或是說為了地方的老百姓好，或是

對我們整個社會國家的一個重要性，不斷的在做溝通、協調，用

這個方式在做的。 (受訪者 C1)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雖然於各地方掛牌設立，不過相關的業

務推廣與操作對地方來說仍算陌生，對此法務部不斷的透過相關輔

導措施來協助地方中心順利運作。法務部以政策指導的方式指示各

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推動反毒的相關業務，諸如政策指示、中心人

員教育訓練、視導考核、表揚獎勵、舉辦觀摩會等方式，加強縣市

的學習與相互間的交流與合作。在種種指導措施與輔助策略的運用

下，扶植各地中心運作與業務推展。  

綜上所述，法務部的策略運用主要有兩個部分，分為中央部會

與地方政府的關係連結，就前者而言，法務部在承辦中心整合組織

的任務中，借鏡中央部會的整合機制－毒品防制會報的各部會分組

與任務，在此原有的任務分組上設計中心的任務與組織架構，並採

取「建立網絡」的策略，擇取納入中心業務推動的督導單位，以此

促成「工作小組」成立，不定期的開會討論中心的業務與推動措施。

                                                        

22. 在訪談中，衛生署人員(C4)與地方衛生局人員(L2)都提到首長的支持與重視是政策順利

推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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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與地方政府關係的結合上，由於與地方缺乏上下層級指揮鏈關

係，於是採取柔性的「遊說、指導」策略，遊說地方縣市首長能重

視毒品業務，推動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成立。在後續的中心反

毒措施規劃與推動上，更是採取種種政策指導、評核、輔導等政策

工具，幫助其順利運作，法務部的策略運用參見圖五。  

 

 

 

 

 

 

 

 

 

 

 

 

 

 

圖五   法務部的策略運用：中央部會建立網絡，  

對地方政府採柔性的遊說與指導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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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依循原有的政府分工模式進行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工作任

務規劃與相關部會的協商、溝通，網絡型態的治理模式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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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的承辦人員基於上級指示下推動中心的設置與運作，由於法務部

是負責政策執行的主責單位，一方面負責研擬中心運作方向的規劃

與內容，以及經費補助撥款，
23

 另一方面在整個政策內容的聯繫與

協調合作上，推動部會間的溝通與協調，串連中央部會，在網絡型

態的互動連結中扮演主導與關鍵的角色，不過在任務推動的過程其

自主性受到專業、執掌的侷限，仍依賴相關部會的協助與配合。其

次，就網絡中的相關部會來說，行政院的政策決定使得各部會必須

配合法務部政策規劃與推動需要，提供相關的專業資源，並參與視

導等相關政策措施，以協助法務部的政策推動。
24

 第三，就地方政

府而言，由於欠缺執行的強制力與資源，在中心的設置與業務推動

上，法務部只能以種種措施進行政策指導與勸說，實際的執行需視

地方的情況與配合度，由地方自主運作與推動。
25

 最後，民間參與

的部分，由於政策任務主要是為了地方政府組織的設置與運作，與

民間沒有直接相關，故此中央層級的政策網絡並無民間行動者的參

與，
26

 就網絡內的運作來看，延續的仍是政府主導、任務分工的模

式運作。總之，中央部會的政策網絡就在法務部主導、其他相關部

會配合的協力下，參見圖六，指導中心的運作與地方反毒業務。  

 

 

                                                        

23. 在 2009 年之前，中心的開辦費、人力經費與醫療補助費用等，都為法務部爭取第二預

備金，負責撥款給地方中心運用。2009 年將醫療補助費用轉由衛生署負責編列、核撥。 

24. 對此衛生署人員(C4)在訪談中即提到在醫療補助經費轉由衛生署負責前，比較是採取跟

法務部配合的作法，提供戒治機構、協調醫事人員等醫療層面的配合，顯見其他部會處

於被動配合的態度。 

25. 其實在中央部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本就依賴地方的自主性來作推動，法務部人員即在

訪談表示反毒業務某部分而言算是地方的自治業務，地方需要自己也出點力。 

26. 法務部人員提到：「中央不會直接跟他們（其他民間團體或組織）合作，我們會轉介到

地方，因為資源是下放到地方在運用」(受訪者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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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織網－中央部會的網絡治理型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法務部主導下的跨部會成員連繫與互動，實質提升了部會間的

溝通與合作，不過就各部會人員而言，原有的資源限制仍為行動上

的侷限。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推動的政策執行中，沿用的是原有

的兼辦任務方式，例如主責的法務部使用現有人力與經費進行政策

任務推動，其他部會亦面臨相同的處境。不只經費的使用排擠單位

原有的預算，任務的推動更加重承辦人員的工作負荷，在此資源限

制之下，中心的反毒業務僅為現有措施的彙總、向下延伸，本質上

仍為部門化的措施推動，延續各部會原有的作法與信念，推動的業

務內容欠缺創新。比較有所突破的地方為法務部在負責地方防制中

心業務之後，整合業務措施逐漸成為其政策推動的思考方向，「毒

法務部  

教育部  勞委會  

衛生署  內政部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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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配合  

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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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成癮者單一窗口服務」資訊系統的政策推動即為例證，
27

 不過仍

為政策資源交流（資訊）的創新，實質的反毒政策措施變革有限。
28

 

業務的兼辦性質影響的不只是反毒政策的變革，更影響到此網

絡形式治理的進展。其他部會承辦人員在額外的任務壓力負荷之下

僅能淪於被動配合法務部規劃的角色，在業務規劃與推展的積極程

度有限。除此之外，兼辦與額外的工作負荷導致承辦人員的流動率

過大，影響部會之間的交流與互動關係的深化，更讓業務的經驗傳

承與銜接產生困難。此種狀況讓初步形成的網絡治理遭遇發展的困

境，有待後續的人力、經費改善與網絡互動關係的持續深化。  

那就是什麼都是兼辦，經費來源不穩定，這個是最大的問題，然

後就是讓一個承辦人員負荷過大，造成他流動性高，真的因為人

的精力是有限啦…但如果是像這樣都是兼辦，大家負擔大，中央

一樣，地方一樣，那他的流動性會高，穩定性不足的話會有礙經

驗傳承，即使再大的熱誠都會被抹煞掉。 (受訪者 C1) 

六、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成立與運作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政策創新，造成中央部會互動關係的質

變，至於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政策執行過程中，地方政府在此政策

的推動下產生的變革，地方政府單位間網絡互動、措施的推動內容

與地方人員的行動將是下述探討的重點﹑ 針對地方中心的發展歷

程，以本研究挑選的縣市來進行相關的研析。  

                                                        

27. 不過要說明的是該措施起源並非來自中心推動承辦人員，而是源自於法務部內資訊單位

人員在現有中心運作困境下的構想，顯見中心的推動促發其他整合措施的思考。 

28. 衛生署人員(C2)在訪談中提到：「這些其實本來我們的業務上都有，現在只是說把它統

合在一起，那也跟地方有一個宣示說我們有這些資源」，顯見中心任務設計為現有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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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方成立中心的政策議程認知與建立 

吸毒者的協助、戒治輔導業務一直以來都為地方政府所未觸及

的區塊，此主要是由於負責的法務部門與地方行政部門屬於兩個分

立的體系，使得相關的戒治輔導、協助措施仍未延伸至地方政府的

政策業務推動。中心成立之前的地方政府反毒業務運作，對於吸毒

者的協助、追蹤輔導部分都由法務部體系的人員負責，縣（市）府

單位鮮少對於吸毒者提供資源、服務。
29

 此現象一來反映毒品戒治

的輔導、協助上，以法務部門為主要的政策推動與執行者；二來反

映出縣（市）府政府單位的反毒資源有限，尤其是在吸毒者毒品戒

治面向的措施與服務部分，可以說是完全缺乏。在法務部門的孤立

無援下，吸毒個案的輔導協助面臨資源不足的困境。  

地方毒品個案輔導資源的缺乏，可以歸因於地方政府毒品防制

政策的重點放在反毒教育宣導與緝毒措施的推動。前面環境系絡的

討論中已指出醫療戒治的進展在種種環境因素的影響下，發展受

阻，讓衛生醫療單位在毒品戒治措施中著力有限，戒治政策推動主

要在於法務部的戒治處遇措施，如此一來戒治輔導措施本就推動有

限，而其他部會的毒品防制政策主力亦多置於反毒教育宣導與緝毒

上，此一政策重點由中央部會透過指揮命令延伸到地方縣市政府單

位，地方縣政單位基於上級單位的政策措施配合推動，造成地方政

府亦將重心擺在毒品防制的教育宣導與緝毒層面，戒毒輔導措施與

                                                        

29. 地檢署受訪者(L9) 訪談中提到在尋找協助吸毒者的政府資源上，之前必須靠其獨自去

了解各政府部門的規定與補助條件，花費大量的心力，但是卻發現地方縣市政府非常缺

乏這一塊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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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普遍缺乏。
30

 除此之外，整個政策任務的執行主要配合上級單

位的指示來執行推動，
31

 整體來看，在中央上級單位的任務推動與

執行下，反毒教育宣導與毒品查緝變成地方政府反毒工作的重點，

地方縣政單位各自負責上級交付的反毒業務與任務推動，彼此之間

的聯繫與合作很少，反毒業務散落各單位，欠缺合作與整合。  

以減害思維的美沙冬療法、清潔針具交換計畫在衛生署的推動

下於各地展開。地方負責的衛生局為負責的主責單位，承命中央衛

生署於醫院、藥局推展減害計畫的施行。此一發展一來使得地方衛

生局開始負責吸毒者的戒治領域，二來使得後續的中心組織發展有

了可以依據的政策重點，詳言之，在當時中央法務部欲推動地方政

府成立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此一整合性的組織，意圖提升地方反

毒業務的重視與整合，
32

 不過法務部無直屬的縣（市）府單位可以

負責，需依靠地方縣市自主決定主責的單位，這裡就面臨決定主責

單位的困難，原先分散化的單位業務面臨新的整合組織設立，對於

地方各單位來說都是一項艱鉅的挑戰，各縣市在思索負責的主責單

位問題時，由於減害計畫為當時反毒政策的重點，於是遂順應此一

政策的發展，多決定於衛生局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負責地方反

毒業務的整合與推動。
33

 

 

那時候很重要的一個重點是說已經在推所謂的美沙冬的替代療

                                                        

30. 此論點在地方衛生局人員(L1、L2)、警察局人員(L6)、教育單位人員(L4、L7)的訪談中，

都得到印證。 

31. 教育處人員(L4)、警察局人員(L6)在訪談中都提到毒品政策執行仍是以所屬上級單位（教

育部、警政署）為主。 

32. 法務部人員即在訪談中提到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推動，即是為了提升縣市首長對於

毒品政策的重視，參見前述引文。 

33. 除了下述中央法務部官員的引文之外，地方衛生局人員(L2)的訪談亦提及相同的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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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借力啦，那各縣市的美沙冬替代療法

都是衛生署在大力的推，然後也是衛生局在大力的推，那整個藥

癮者的戒毒的重要工作也都是放在衛生所，所以各縣市他就很自

然而然就通通歸納到衛生局。 (受訪者 C1) 

 

本研究的觀察縣市亦順應此一情勢發展，由衛生局來負責與推

動。在法務部承辦人員的策略運用下，獲首長的認同與承諾推動，

遂指定當時的衛生局長負責此一業務的進行，就在中央法務部的努

力推動與遊說之下，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設置與運作逐步展

開，對於吸毒者的戒治輔導、協助等措施在中心的任務規劃與要求

之下，逐漸變成地方政府重視的毒品防制政策措施。  

(二) 中心的政策網絡形成與策略運用 

在檢察長遊說與地方首長的承諾下，縣（市）府各單位遂依據

首長的指示開始了中心的組織連結、互動。前面已提及由於減害計

畫的緣故，使得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主要設立在衛生局，故在首

長指示衛生局長負責中心組織的設立之後，衛生局長即指定承辦的

單位進行組織籌組的協調作業，依法務部所擬的組織架構與任務尋

找負責的縣（市）府單位，進行接觸與連結的動作，整個中心設置

的籌備與推動以衛生局為主要的負責單位。中心成立之後，為了研

擬與推動中心的戒治輔導措施，達成中央的政策要求，該中心結合

其他政府與民間力量的參與，邀請地檢署、專家學者、教育人員、

監獄人員、醫療人員、民間團體人員擔任委員，提供專業的意見。

就在上級指示的任務之下，各單位承辦人員在反毒業務上開始組織

之間的互動與連結，互動形態呈現縣（市）府單位為主，其他政府

組織與民間團體輔助的網絡結構，參見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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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初期的網絡形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雖然衛生局在中心成立過程基於主責單位的關係，扮演連結組

織的關鍵角色，不過，成立初期仍以法務體系為主要推動與主導角

色。主要可以從兩個地方來觀察，首先，前已提及法務部承辦人員

基於成立中心的任務需要規劃中心組織的分組與各組業務方案，擬

好的組織架構讓各地方政府來遵行，
34

 由法務部主導規劃的政策執

行方向，就本研究觀察的縣市來說，中心承辦單位在一開始設置與

                                                        

34. 法務部人員(C1)提到：「然後我們來把架構先幫你（地方）擬一個出來，那我們希望你

也朝這個架構去發展，大概整個重點是放在這樣」。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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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時，也是採用法務部的組織規劃進行縣（市）府組織連結與合

作，而中心任務的方向與推動措施也是依循法務部的規劃與指導。
35

 

法務部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直命令嘛，然後一個公文，然後

可能有一個 ..有點像設置的一個要點，可能它（中心）分為哪幾

組，那哪幾組要做什麼事情，大概就是初步這樣子，所以在這一

個部份來講的話，還是由各地方縣市政府自己去斟酌…(受訪者

L2) 

再者，法務部指揮體系下的地檢署人員不僅是扮演中心成立的

遊說者角色，就初期的業務推動來說也扮演主導者的角色。深入早

期的發展過程來看，該縣市地檢署人員在成立初期即接獲法務部上

級單位的指示要求地檢署反毒業務人員與地方防制中心做合作與整

合，
36

 共同推動反毒工作，於是當時地檢署人員會同中心負責人員

開始尋找推展業務的人員與地點，接觸諸如心輔團體、醫院等政府

與民間團體，邀集這些人員開會討論業務的執行與功能性的連結，

慢慢形成中心與其他組織的互動形式。在這個過程中，地檢署基於

上級長官指示與反毒業務的推展，扮演比較積極的組織串連與業務

推展角色。整體來看，法務體系的引導與指揮是該地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成立初期運作的主要驅動力。  

相對來看，縣（市）府單位在法務部的指導與縣市首長承諾推

動之下，初期扮演比較被動配合的角色。前述的組織連結措施主要

是依循法務部規劃的組織架構，由承辦人員被動配合籌備。此被動

特性不僅止於組織的籌設，更顯現在中心任務的推動，詳言之，中

                                                        

35. 早期與戒毒中途之家合作的任務要求，可以說是其中的明顯例子，近來的戒成專線、單

一資訊系統的建置等，都為法務部的規劃與推動。 

36. 地檢署人員於訪談中有提供當時法務部承辦單位人員的內部信件，指示各地地檢署反毒

業務人員協助推動中心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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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業務推動一來新增大量、毫無經驗的輔導業務，二來無相關的人

力經費挹注，
37

 變成現有的人力必須處理新增的龐大業務，導致主

責中心業務的人員業務負荷過重，難有積極的推展作為。
38

 如果連

主要負責的業務單位本身都自顧不暇，對於推動其他縣（市）府單

位的反毒任務部分更無餘力，淪為反毒業務的各自規劃與推動，各

單位在資源沒有挹注的情況下，
39

 僅能就現有的反毒業務措施配合

衛生局辦理，由中心做一個成果的整合呈現。對於其他縣（市）府

單位來說，欠缺資源投入的問題使得各單位承辦人員僅能在既有單

位反毒措施的基礎上被動配合衛生局的措施與協助事項的推動，造

成其他單位的反毒措施變革、推動有限。  

為了完成上級指派的新增業務，衛生局在成立之初即開始思考

如何處理新增的業務，向外的諮詢與內部人力運用成為成立之初主

要的應對策略。在中心成立之前，主責單位為了因應新增業務的需

要，向民間專業的心輔團體討論吸毒者輔導業務的運作，尋求相關

的意見。在中心成立之後更將諮詢的對象拓展到學者專家、醫療體

系人員、司法體系人員、心輔與收容民間團體等，將其納入中心推

動委員會的成員，就中心毒品防制業務的實施策略與方法諮詢專業

意見，彌補本身輔導專業的不足。
40

 除此之外，衛生局長更借用衛

                                                        

37. 中心的業務運作上，法務部當時經費的補助主要是以申請行政院第二預備金挹注各地中

心衛生局設置開辦費，就人力費用的部分並無相關的資源補助 

38. 衛生局人員(L2)提到當時在中心業務的承辦上，在局長的強制性要求該單位主責中心業

務，於是被動接受新增的中心業務。 

39. 法務部的經費主要挹注衛生局的醫療戒治與開辦費，對於中心其他組織而言並未有經費

的挹注。 

40. 在此須說明的是向外諮詢專家意見一直是該地中心承辦人員推動業務的前置行動策

略，由於毒品問題牽涉廣泛，在人員專業與經驗有限的情況下，諮詢專家意見就如衛生

局人員(L2)訪談中所提到，減少走冤枉路與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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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其他單位的輔導專業人力挹注中心業務的承辦，此兼辦的專業

人力加上從其他單位調派一位人力支援，暫時解決業務推動的燃眉

之急。不過吸毒者的追蹤輔導業務如要持續、深入的推動，必須仰

賴更多專責人力的挹注。  

鑒於中心人力、經費資源不足的困境，向縣（市）府爭取經費

補助與民間資源的連結成為衛生局之後主要的行動策略。衛生局長

在中心業務運作人力不足困境下，向縣（市）府申請經費補助人力

與業務費用，在首長的大力支持之下，獲得縣府的經費挹注。
41

 對

於民間資源的連結上，依循原先即在業務上有所合作的職業公會組

織，借用其人力進行反毒的教育宣導業務；業務人力的招募上，承

辦單位積極尋求民間志工投入吸毒者的追蹤輔導與反毒教育宣導，

利用民間的人力資源推動中心的反毒業務；在毒品減害業務上，除

了現有的公立醫院合作之外，亦積極擴展私立醫院、民間診所的合

作；在輔導業務推展上，亦納入民間心輔團體的協力，透過心輔團

體協助中心計畫的執行，並將心輔團體的業務加入毒品的宣導、輔

導，一方面拓展執行業務的人力，另一方面讓反毒業務的推動能更

深入社區。  

除了人力與經費的資源之外，對於中心承辦人員的教育與專業

訓練部分更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的協助，諸如參與法務部辦理的地

區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衛生局本身亦有規劃人員的在職訓練，充實

輔導人力的專業知識。此外，該地中心也延攬心輔團體的專業人力

來訓練內部輔導人員，並提供業務處理的討論與問題的諮詢。以上

種種尋找資源的策略運用下，參見圖八，中心可用的資源逐漸增加。 

                                                        

41. 法務部更於 2009 年補助地方的人力費用，讓該縣市人力不足的問題獲得解決，不過業

務費用變成個地方自己要負責，中心可用的資源仍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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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網絡形成的行動策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這樣一個尋找資源的策略過程中，蘊含了三項轉變，首先是

地方毒品防制的網絡成形，在承辦衛生局的資源尋找與組織連結之

下，對於吸毒者的協助與輔導逐漸發展出一個支持性的網絡型態，

讓吸毒者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協助與更完善的整合服務；其次，地方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運作主導性逐步由原來地檢署轉到衛生局，衛

生局承辦人員在各項措施的規劃與推動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雖然

反毒任務推動仍以法務部作為主要指導單位；
42

 最後，主責的衛生

                                                        

42. 前已提及法務部透過視導、相關政策措施等做法，引導地方中心的任務推動，衛生局人

員也於訪談中表示：「其實我覺得他們（法務部）蠻大部分的啦，政策的主導面很大」

(受訪者 L2)。 

策略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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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法務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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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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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與民

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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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的資源不足  

行動的影響：提升中心

人員反毒知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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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人員在相關業務的承辦與負責中，對於吸毒者的輔導、協助也透

過政府與民間的資源協助，再加上本身規劃的在職訓練，逐步提升

承辦人員的處理吸毒者輔導業務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在政策任務的

驅動下達成內部人員的策略性學習，此策略性學習為中心人員策略

行動的反饋，不過在系絡環境的影響上，該策略行動僅緩解了中心

資源不足困境，實質的資源短缺系絡結構仍然存在。  

深入分析資源困境的原因，可導因於毒品吸食者極易再犯的特

性，對於毒品的心理依賴不易戒除，造成毒品戒治輔導的績效與成

果不易顯現，導致民間與政府的資源都不易大量投入。除了心理依

賴難以戒除之外，吸毒者對於自身吸毒行為的病識感不足更增添了

戒治處遇的障礙，
43

 當吸毒者對於自己的毒品成癮毫無疾病的意

識，則政府單位以「病人」的醫療戒治信念投入大量的戒治輔導資

源對於毒品吸食再犯率降低幫助有限，吸毒者仍以法律刑罰作為配

合政府措施的主要思考，而非視為自身上癮行為的治療與幫助，
44

 

再加上缺乏完善措施的減刑政策反而變成變相鼓勵海洛因吸食，使

再犯率仍繼續增長。此情況對於中心人員來說加劇運作的困境，當

政府的努力卻獲得社會毒品吸食再犯率增長的結果，對於後續政府

資源的投入無異是雪上加霜，而且缺乏有效的成果對於吸引民間資

源合作亦增添困難，再加上前面提到承辦單位本身對於毒品輔導的

人力、經費與專業等資源亦有所不足，而且追蹤輔導相關措施欠缺

                                                        

43. 地檢署受訪者(L9)於受訪時提到，在吸食者沒有病識感，認為需要外界協助的情況下，

再多的資源投入也沒有用。 

44. 對此地檢署人員(L9)在訪談中提及吸毒者比較關心的還是在於刑期的議題，而非戒治醫

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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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等強制性規定，對於吸毒更生人來說配合意願不高，
45

 地方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毒品戒治、輔導工作陷入發展的瓶頸。  

(三) 織網－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治理型態 

現今衛生局主導下的中心網絡治理型態，就縣（市）政府單位

組織的連結情況來說，主要還是依賴各單位的配合與業務推動，前

面所提到的困境仍未改變。首先就人力與經費資源來說，該地衛生

局基於主政單位的業務推動，積極向外尋求資源，如前所述，在資

源仍有限與主政的業務壓力之下，大部分用來推動主責單位的業

務，沒有投入其他單位的業務推動，各單位仍是依靠自己既有的人

力、經費，或是各自爭取經費補助來推動；就資訊的交流部分，基

於法務部定期要求成績回報與視導作法，造成衛生局主責單位不得

不做成果收集的動作，如此一來變成承辦單位需仰賴其他單位提供

反毒任務的成果彙報，會議的交流與互動也大體以成果報告為主；

就承辦業務的專業來說，中心主政單位雖然扮演綜合規劃的角色，

不過若觸及其他單位的職掌與法規時，認知與具備的專業程度有

限，相關的規劃也就會遭到阻礙，
46

 因此需仰賴其他單位的專業見

解。此外，衛生局與其他同屬縣（市）府的平行單位，沒有權力要

求其他單位積極推動，因此其他單位的業務推動僅能靠承辦人員的

自我認知與重視。整體來看，衛生局承辦單位的主導性僅在於自己

單位反毒措施的推展與運作，對於其他單位的反毒業務推動部分，

                                                        

45. 從衛生局人員(L2)訪談中提到目前由於電訪的追蹤輔導措施欠缺法規的強制性，所以吸

毒更生人的配合意願有限，此也可以從目前電訪失聯率很高的情況來證實。 

46. 衛生局人員(L2)提到社會福利的措施非其專業，也不熟悉，無法進行政策面的推動、操

作。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實際運作  159 

 

在各單位資源不足與非主政單位的考量下，趨向被動的配合。只能

以現有的反毒推動措施加以因應，以現有單位的措施配合為常態，

關係連結上也趨於被動因應，少數重視反毒業務的組織單位採積極

態度推展反毒業務，與衛生局的關係連結也比較緊密。  

    在法務部組織架構的規劃與任務要求之下，衛生局與社會處、

教育處、警察局產生了單位之間的橫向連結，不過連結的對象多為

主責的衛生局，對於中心其他組織的互動、連結有限，
47

 其主要導

因於中心承辦人員在人力、經費、專業有限之下，組織之間的聯繫、

連結部分僅能以各單位的任務推動與規劃為主，對於綜合規劃的角

色著力有限。因為地方單位人力、經費與專業職掌有限，阻礙反毒

作法的改革與整合推動，
48

 組織的互動淪為表面化的工作報告與成

果彙總，不只反毒作法的變革不足，組織間的橫向連結進展也有限。

除此之外，受限於各單位資源不足，任務措施與組織資源的連結多

由該地衛生局承辦單位來負責，諸如轉介職訓局進行就業輔導，
49

 

民間組織的聯結除了中途之家由社會局來負責之外，其他皆由衛生

局作為組織連結、互動的主體，形成以衛生局為互動核心的網絡治

理型態。至於民間資源的連結狀況來說，地方反毒政策與措施的制

                                                        

47. 此指的是社會處、警察局、教育處之間的連結，社會處人員(L3)在訪談中提及：「單位

跟單位之間的連結，就像我講的，我們跟警政、跟教育，就真的是很少連結」。 

48. 從社會處合作的中途之家例子來看，法務部的任務要求使得該地社會處與收容安置團體

合作，不過該組織若有內部管理的爭議與問題，對此社會處因為登記管轄單位為內政

部，無法介入處理，由此即可看出地方單位管轄權限的不足。除此之外，地方也只能與

現有的戒毒收容安置機構合作轉介，此皆造成地方中心依賴民間收容團體的發展，難有

更積極的作為。 

49. 與職訓局人員的電話詢問中得知職訓局的人員亦是以現有就業輔導措施被動配合協助

中心轉介的個案，平時的互動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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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已逐漸吸納民間的成員，雖然措施規劃仍為中心人員主導，
50

 不

過民間在地方反毒政策制定過程的參與程度與影響力逐漸獲得提

升，尤其業務上的協力更是中心反毒業務推廣不可或缺的一環，民

間的角色相較於中央部會的政策網絡，在地方中心的政策網絡中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整個地方中心的網絡連結型態參見圖九。  

 

 

 

 

 

 

 

 

 

 

 

 

 

 

 

 

 

 

                                                        

50. 地方心輔團體人員與宗教戒毒團體人員都提到中心反毒措施的規劃仍是以中心為主，民

間意見算是作法的補充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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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織網－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運作的組織連結型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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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與結論 

綜合上述研究與分析成果，以下將對研究發現、政策建議、研

究貢獻與後續研究建議分述之。  

(一) 研究發現 

本研究在反毒政策推展的歷史性檢視中，可以發現我國毒品防

制政策的規劃與推動，大體與毒品問題的發展息息相關。當毒品問

題趨於嚴重之際，相關的政策研擬與嘗試於是因運而生，不過這樣

的政策規劃與創新在我國財政困難、政府員額精簡與反毒成效有限

之下，對於毒品防制措施的後續人力與經費支援不足，若再加上政

府將毒品防制不列入施政優先考量時，反毒措施的推動可說是舉步

維艱，於是反毒措施的進展就必須靠之後再次爆發的毒品問題來迫

使政府重視，提出解決之道，我國反毒政策也在這樣的環境發展系

絡之中，逐漸拼湊而成。此政策發展路徑使我國的反毒政策具有「應

急」的特性，關注於解決現有的困境，難有持續性與完整性的政策

措施推動。  

就在這樣應急式的毒品政策推動特性中，主責的法務部人員運

用建立網絡、遊說、政策指導的策略運用，而地方中心人員以尋找

資源的策略，逐步建立起中央及地方的毒品防制政策網絡，提升政

府單位間的合作與組織連結。不過這樣的政策網絡內的權力運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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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樣態模式偏向單一機關主導的弱連結，
51

 在現有任務編組的反

毒編組下，由主責的法務部與地方衛生局負責中心反毒政策的實質

推動，至於其他政府單位則在資源挹注有限下，只能淪為現有措施

的被動配合角色，一來使得組織間的橫向連繫淪於表面與形式，二

來也讓反毒政策的實質變革有限。  

此外，政府推出以病人醫療戒治信念為主的戒治、追蹤輔導措

施發展遭遇吸毒者心理依賴強烈、病識感不足的問題，使得醫療戒

治成效不彰，影響政府與民間資源的投入，更讓政府的醫療戒治觀

點政策措施推動停滯不前，更有甚者，政府的反毒措施在無完整配

套與規劃的情況之下，淪為變相鼓勵吸食毒品的措施。  

(二) 政策建議 

基於上述的中心運作上的缺失與我國反毒政策上的不足，本研

究嘗試就短、中、長期提出改善的政策建議。首先就短期政策而言，

基於目前中央或地方的反毒政策網絡互動中，很大一部分是屬於平

行單位之間的互動模式，基於單位之間權力相等，對於反毒事務的

推動遭遇的阻力較大；除此之外，單位之間基於各自的專業見解與

本位考量，對於毒品政策易有歧見與紛爭，鑒於目前中央反毒政策

網絡的平行部會互動中，欠缺紛爭解決與仲裁的機制，本研究建議

由行政院長指派專門負責毒品政策協調與仲裁的政務委員，由熟悉

毒品政策或具相關專業的人士出任，於平時即參與反毒網絡的協商

與討論，解決部會間的爭議與紛爭。  

                                                        

51. 此弱連結與社會學家 Mark Granovetter 所提出的弱連結論述無關，僅是單純指組織間連

結的強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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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期的政策建議而言，毒品政策的關注焦點應從社區轉向監

獄。鑒於目前政府所關注的社區的毒品戒治與輔導的困境與問題，

本研究建議應正視政府資源有限與目前措施的成效不彰，放棄花費

大量人力的社區追蹤輔導作法，將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任務重

點放在反毒教育宣導、諮詢與資源協助、轉介部分，至於吸毒者的

輔導部分，應將重點放在監獄輔導、職訓功能的規劃與創新，挹注

人力於目前司法矯正機構，並著力吸毒者出獄前的職業訓練功能強

化與社會轉銜機制的建立。舉例而言，職訓的部分目前監獄輔導措

施在這一塊的功能發揮有限，本研究建議參採新加坡的作法，
52

 建

立一套職訓與就業的完整規劃，與企業進行合作，讓這些更生人能

循序漸進的學習謀生技能，並實際進入工作現場，縮短出獄後的社

會適應時間。至於社會轉銜機制的建立部分，本研究建議扶植、培

養民間的戒毒收容與安置機構，讓吸毒者能有更多元、完善的收容

機構輔導，或是作為吸毒更生人出獄之後的延伸輔導場所，深化心

理輔導措施的效果。  

就長期的政策建議而言，我國中央反毒會議與地方中心的「任

務編組」形式應予以改變，在中央政府設立毒品防制的專責組織，

專司毒品防制的業務規劃與政策執行，一來擺脫現今資源不足的困

境，讓人力、經費能持續性的投入，二來宣示國家對於反毒業務的

重視度，三來由單一專責組織負責較能推動我國反毒政策的前進與

整合，而非現今各自分工的停滯不前。至於專責單位的設立由前述

中心運作的討論，以及參酌反毒業務的涉及度與相關性，本研究建

議在法務部之下設立反毒署或反毒局，以既有的網絡運作與中心的

整合資訊作為運作基礎，由專責人員進一步深化各部會的網絡關係

                                                        

52. 這部分主要參考李志恒等（2003）檢視各國戒癮治療模式之後，提出的作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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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反毒措施的研擬與推動，讓反毒措施推動能更加完善與周

全。此外，宜進一步擴大民間的政策參與，這部分可仿效個案討論

中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作法，在專責機構的組織設計中納入「委員

會」的組織設計，委員組成由專家學者與目前在反毒業務協力的民

間團體人員組成，透過不定期的開會協商毒品防制政策措施的規劃

與執行，納入民間的政策參與機制，此一參與機制一旦變成常態與

頻繁的互動，不僅相關政策研議可以尋求民間的意見與建議，還可

以尋求民間資源的政策協力，更可以在互動的參與中了解目前的民

間反毒情形與困境，讓政策的研擬與執行更全面與周全。  

(三) 研究貢獻與後續研究建議 

政府的反毒政策涉及的層面與範圍都很廣，本研究企圖從地方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政策執行過程中，探索性的了解我國毒品政策

的問題，從 Hay(1998)以及 Hay and Richards(2000)網絡變遷的歷程

性發展過程的角度來分析毒品防制網絡的發展與演變歷程，歸納出

我國毒品防制網絡的特色為：先有政策導向，才有組織連結的互動，

比較偏向由上而下、由政府到民間的織網歷程，同時中央與地方政

府的行動者，也隨著網絡變遷的歷程性發展過程而採取不同的策略

與角色，是一種動態的權力互動過程，而非靜態結果的呈現，理論

與實務個案充分結合。本研究跳脫出詹中原（2007）研究的「快照

式」的  (即只有靜態的一剎那，而欠缺動態的歷程性發展 ) 互動結

構與內涵了解的侷限，更宏觀的看到我國反毒政策發展的困境與問

題，此其一。  

本研究所提出的毒品防制網絡的發展與演變歷程，基本上與

Tantivess and Walt (2008)的觀點是同步的，他們的研究從議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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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網絡的建立，以及之後的療法施行等情況進行縱向性的時間討

論，了解各行動者在其中所採取的策略與角色，幾乎與本研究如出

一轍，此其二。  

本研究發現非正式網絡關係有利於政策執行：法務部在中央組

成工作小組，建立起初步的網絡，其後透過檢察長遊說縣長，最後

由衛生局出面扮演地方網絡主導的角色，並透過「尋找資源」的策

略，將專家學者與民間團體納入，這種非正式網絡關係的建立，不

但有利於毒品防制政策措施的規劃與執行，且也利於轉介服務、保

護扶助、與預防宣導等資源的連結。本研究與 Lejano(2008)的觀點

一致，他認為「關係的建立與維持」是政策執行的主幹，中心透過

委員會的會議與反毒業務的協力合作與其他機關單位建立與維持互

動關係，此為該中心政策推動與執行的主要內涵，本研究與該學者

的論述可說是不謀而合，此其三。  

本研究雖然與本土及國外研究作了一些對話，不過基於現有政

策網絡的概念發展尚未建構出因素間的嚴格因果關係，更遑論建立

通則化的政策執行模型，因此本研究僅運用現有的概念工具，初探

性的描繪出地方政策執行的動態樣貌，若要更深入的了解地方毒品

防制網絡的連結形式與特性，則量化的社會網絡分析途徑是後續可

以切入研究的重點，包括找出網絡結構特性，行動者間關係的強度、

距離、與頻率，它們與反毒績效間的關聯等等。此外，本研究僅以

一縣市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的推論性實在有限，建議後續研究

可以採跨縣市的比較研究，找出反毒政策執行績效強弱差異的影響

因素，更深入了解我國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運作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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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Drug Abuse Control Center 

－A Policy Network Perspective 
 

 

Liang Kung Yen＊   Jung Hong Lin＊＊ 

 

 

Drug abuse have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Recently, due to the 

escalating stress of life, drug abuse problems have become a much 

more serious social problem. Bo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being sent to jail for drug abuse and the high percentage of  people 

retaking drugs are evidence in this trend. In order to tackle this 

problem, our government has set up the locally government 

controlled Drug Abuse Control Center. Through this organization, 

it is hoped that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an work together to prevent drug abuse and crime. By using 

policy network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the local Drug Abuse Control Center.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policy is mainly an emergency-type 

of anti-drug policy.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taking action to cope with serious drug problem respectively. On 

the pa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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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d out strategies of lobbing, guidance and constructing a 

network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limited resources. On the part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local Drug Abuse Control Center’s 

strategy is to find outside resources and cooperate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civil society. Accordingly, 

both a central and local drug abuse control network has gradually 

formed.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under the local Drug 

Abuse Control Center’s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 the formation of 

a central and local drug abuse control network. We conclude that 

resource dilemma in the context, staffing in the task force, limited 

assistance from anti-drug operation, and weak ties between 

organizations have hindered the local Drug Abuse Control 

Center’s network development and persistent unfolding. In 

addition, the drug user groups’ lack of awareness of their disease 

and their strong psychological dependence have mad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ven more difficult. Finally, we propose several 

short-term, mid-term and long-term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drug policy, the local Drug Abuse Control Center, policy 

network 

 


